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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要素

产品名称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18年第1期一年

产品编码 B122018001 产品期限 一年

利率类型 固定利率 年化利率 2.325%

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付息频率 期满

发行时间 2018 年 11 月 8 日 —— 2018 年 12 月 1 日

认购起点金额 1000万元 递增金额 100万元

起息日 认购之日起计息 到期日 起息日起满一年

币种 人民币 发行对象 公司客户（不含金融机构客户）

质押规则 支持质押 计划发行金额 4亿元

赎回规则 不支持赎回 转让规则 不支持转让

提前支取条款

1、本产品允许全额或部分提前支取。

2、提前支取将根据资金实际存期，按以下利率计付利息。

存期 利率

存期＜3个月 0.3%

3个月≤存期＜6个月 1.705%

6个月≤存期＜12个月 2.015%

到期处理

1、本产品暂不支持到期自动转活期。

2、存单到期后，申请单位需自行到我行各营业网点办理兑付、支取

3、逾期时段按认购日我行挂牌活期利率计息。

发行范围及渠道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

二、产品相关说明

利息收益说明

大额存单到期后，我行按产品发行时约定期限和利率兑付利息。

1、若存款人提前支取，按“提前支取条款中”约定的计息方式计付利息，提前支取后剩余

金额部分仍遵从原存单计息规则。

2、若因办理存款证明、质押、司法冻结等业务导致状态异常的大额存单，需待存单状态正

常后划转。逾期时段按认购日我行挂牌活期利率计息。

提前支取

1、本产品若在部分提前支取后，存单金额应不低于该期产品的认购起点金额，如低于本期

产品的认购起点金额，应办理全部提前支取。

2、因办理质押等业务，或被司法冻结等导致状态异常的大额存单不可提前支取。

赎回

本产品若为可赎回产品，我行有权利在发行时约定的赎回条件发生时，按约定收益主动向

存款人赎回该产品。若我行提前赎回该产品，将在提前赎回日前三个工作日内向存款人发

出公告。

税收规定 如国家征收利息税，我行按国家有关税收规定执行。

其他

1、产品发行期内，如遇人民银行利率调整，本期产品提前终止发行

2、本产品存续期间如存款人存单被司法部门等有权机关查询、冻结、划扣，我行将按照有

权机关要求执行。



三、风险提示

根据《存款保险制度》，本产品作为一般性存款，纳入存款保险的保障范畴。

本产品为我行面向公司客户开发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大额存单凭证，存款人可能会承担以下风险，请详细阅读

充分了解风险。

1、信息传递风险：若存款人未及时登录我行网站，或到我行营业网点查询，或在我行预留的有效联系方式发

生变更且未及时告知银行，或因存款人其他原因导致我行无法及时联系存款人，则可能会因信息无法及时传递

导致风险，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

2、不可抗力风险：因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从而可能导致本存款产品认购失败、交易

中断、资金清算延误等风险。

四、信息披露

我行将通过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网站（http://www.4001961200.com）和发售大额存单产品的分支机构进行信息

披露。存款人对本产品有任何疑问，可拨打我行客户服务热线961200（深圳）、4001961200（全国）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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